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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新教督办〔2016〕1 号 

 

 

关于 2016 年春季新学期开学工作 
督查情况的通报 

 

为认真做好 2016 年春季新学期开学工作，确保各项教育教

学工作有序开展，2 月 22 日至 2 月 26 日，区教育局领导带领 6

个督查组，围绕开学准备、规范办学、教育教学管理、师德师风

建设、安全及环境卫生等重点内容，对辖区内 75 所中小学（幼

儿园）开学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精心准备，开学条件保障到位。各校（园）认真谋划，

精心准备，切实做好新学期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开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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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2 月 19日，区教育局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就春季新学期开学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按区教育局统一要求，教

职员工返校后，各校（园）分别召开行政会和教职工大会，传达

全区开学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学期工作，并对本学期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各校（园）全面落实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督查中未发

现有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生活困难或学习困难而辍学情况；对

未按时报到注册的学生，及时跟进、了解未按时报到的原因。校

（园）环境卫生良好，教室、办公室干净整洁。  

（二）强化意识，规范办学行为。各校（园）进一步强化依

法治校意识，全面规范办学行为。严格执行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

代收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坚持学生家长自愿原则，坚决杜绝有偿

代购和组织学生集体购买等行为，绝大多数学校按要求在醒目位

置悬挂或张贴了收费公示牌。督查过程中，未发现搭车收费、超

标收费等现象。 

（三）立足常态，严抓教学常规。各校（园）根据自身实际，

围绕新学期工作任务，严抓教育教学常规管理。提前制定学期工

作计划，教师根据安排，以教研组为单位，开展集体备课和个人

备课,开学工作顺利转入常态。严格按照部颁课程标准，开齐开

足课程，师生用书本基本发放到位。学生作息时间符合相关要求，

并通过“阳光体育活动”和“大课间”等，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

锻炼的要求。 

（四）突出重点，加强队伍建设。各校（园）以强化师德师

风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学前，组织教职员



 
—3— 

工集中培训，认真学习“八项规定”及其他有关师德师风建设的制

度、文件。除个别教师按程序正常请假外，其余教师均按时到岗，

未发现有教师无故脱岗行为。 

（五）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安全工作。各校（园）严格落实

安全主体责任、“一岗双责”等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开

学前，以校内体育运动器材和设施设备、建筑物、燃气设施、电

器设备及电线、宿舍、食堂、实验室及保管室、校园周边环境等

为重点对象，进行校园及周边环境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

开学第一天，全面落实安全课。 

二、特色工作 

开学期间，各校按照区教育局统一要求，积极组织开展“新

春纳‘福’·美德福袋”主题创作展示活动。通过同学之间互赠、

义卖“美德福袋”等形式，引导学生发现美、感悟美、创造美。 

此外，各校（园）还结合实际，以特色活动激发校园活力。

机关幼儿园开展“猴娃喜迎新春·送新春歌谣”活动，喜迎新学

期的开始；新都一幼邀请花艺师传授插花技艺，让教师们在花香

中寻觅艺术的乐趣，提升自我；新新路小学召开学校艺体工作会，

力求将学校艺体工作推上新台阶；军屯小学邀请司法专业人士到

校举办法制教育讲座，强化师生法治意识；繁江中学召开学生会

工作启动大会，倡导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学习，部分

学生会代表分享了家风故事；清流学校开展女教职工技能比赛，

为女教职工们提供展示平台；香城中学发出主题为“奋力拼搏，

金榜题名，梦想成真”的高考誓师冲刺动员令，坚定学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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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一剑，百日铸辉煌”的决心和信心。 

三、存在的问题 

全区校（园）开学情况总体良好，但是督查中也发现了一些

问题，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一）部分学校师资结构有待调整。部分边远学校及城区热

点学校，教师缺口较大，学科结构不合理，艺体教师不足，制约

着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常规管理有待提升。个别学校校园卫生未彻底打扫，

办公室未整理；教师用书未发放到位，教师未提前备课。个别民

办学校无视学生健康，未开启照明设备。部分民办学校收费公示

牌制作不规范，未悬挂在校园醒目位置。 

（三）安全管理有待强化。个别学校进出人员登记不规范，

未严格执行准入制度；视频监控探头损坏未及时维修，或存在监

控盲区。个别民办学校未按要求取得房屋质量安全鉴定报告，违

规使用教学楼；个别民办学校危化品放置不规范。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及建议 

（一）各校（园）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严格落实《成都

市中小学校依法治校评价指标体系》及《成都市幼儿园依法治园

评价指标体系》有关要求，推进依法治校。切实抓好章程建设及

实施工作，严格执行各项收费政策，规范收费程序。民办学校要

将收费公示制度落到实处，在校园醒目位置悬挂收费公示牌。严

格执行课程标准，杜绝侵占艺体课时现象。限制中小学生作业量，

切实减轻其课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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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校（园）要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多途径提升

教师专业素养。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制定并落实年度工作计

划，杜绝“在编不在岗”和“吃空饷”现象，有效减少师德师风

信访舆情，提升教育满意度。 

（三）各校（园）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紧紧围绕“提高

教育质量”这一主题，切实抓好教学常规管理。扎实做好教学过

程的各个环节，查课堂教学、开门听课等方式要形成常态；坚持

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进一步更新教育理念，切实加强教育科研，

确保出口质量稳步提升。 

（四）各校（园）要进一步完善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机制，

开展多形式安全教育活动，强化安全动态监管，落实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要全力推进成都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学校食

堂分步实施“明厨亮灶”；要在区级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镇（街

道）的领导下全力配合做好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严格执

行 24 小时应急值守及信息报送制度。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9 日 

 



 —6—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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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9 日印发 


